
 

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令 

2022年第 12号 
 

《公路水运工程监理企业资质管理规定》已于 2022 年 3

月 30 日经第 8 次部务会议通过，现予公布，自 2022 年 6 月

1 日起施行。 

 

部长 

2022 年 4 月 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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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路水运工程监理企业资质管理规定 
 

第一章  总   则 

第一条  为加强公路、水运工程监理企业的资质管理，

规范公路、水运建设市场秩序，保证公路、水运工程建设质

量，根据《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》，制定本规定。 

  第二条  公路、水运工程监理企业资质的取得及监督管

理，适用本规定。 

  第三条  从事公路、水运工程监理活动，应当按照本规

定取得相应的公路工程监理企业资质、水运工程监理企业资

质，并在业务范围内开展监理业务。 

  第四条  交通运输部负责全国公路、水运工程监理企业

资质监督管理工作。 

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根据职责负

责本行政区域内公路、水运工程监理企业资质监督管理工

作。 

 

第二章  资质等级分类、业务范围和申请条件 

第五条  公路、水运工程监理企业资质均分为甲级、乙

级和机电专项。 

  第六条  公路工程监理企业资质的业务范围分为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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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甲级资质可在全国范围内从事一、二、三类公路

工程的监理业务；  

  （二）乙级资质可在全国范围内从事二、三类公路工程

的监理业务； 

（三）机电专项资质可在全国范围内从事各类型公路机

电工程的监理业务。 

水运工程监理企业资质的业务范围分为： 

（一）甲级资质可在全国范围内从事大、中、小型水运

工程的监理业务； 

  （二）乙级资质可在全国范围内从事中、小型水运工程

的监理业务； 

  （三）机电专项资质可在全国范围内从事各类型水运机

电工程的监理业务。 

公路、水运工程监理业务的分类标准见附件 1。 

第七条  申请公路、水运工程监理企业资质的单位，应

当是经依法登记注册的企业法人，并具备第八条至第十三条

规定的相应资质条件。 

申请人作为工程质量安全事故当事人的，应当经有关主

管部门认定无责任，或者虽受相关行政处罚但已履行完毕。 

第八条  申请公路工程甲级监理企业资质的单位，应当

具备下列条件： 

（一）人员同时满足下列要求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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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企业负责人中不少于 1人具备 10年及以上公路工程建

设经历，具备监理工程师资格；技术负责人中不少于 1 人具

备 15 年及以上公路工程建设经历，具备一类公路工程监理

业绩的总监理工程师经历，具备公路或者相关专业高级技术

职称和监理工程师资格。上述人员与企业签订的劳动合同期

限均不少于 3 年。 

2.企业拥有中级及以上技术职称专业技术人员不少于 50

人，其中持监理工程师资格证书的人员不少于 30 人，工程

系列高级技术职称人员不少于 10 人，经济师、会计师或者

造价工程师不少于 3 人。上述各类人员中，与企业签订 3 年

及以上劳动合同的人数均不低于 70%。 

（二）业绩满足下列要求之一： 

1.企业具备不少于 5 项二类公路工程监理业绩，其中桥

梁、隧道工程监理业绩不超过 2 项。持监理工程师资格证书

的人员中，不少于 10 人具备 2 项一类公路工程监理业绩，

不少于 3 人具备一类公路工程监理业绩的总监理工程师或者

驻地监理工程师经历，上述人员与企业签订的劳动合同期限

均不少于 3 年。 

2.企业具备 1 项一类和不少于 2 项二类公路工程监理业

绩。 

3.企业具备不少于 2 项一类公路工程监理业绩。 

（三）拥有与业务范围相适应的试验检测仪器设备（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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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）。 

（四）企业信誉良好。有两期及以上公路建设市场全国

综合信用评价结果的，最近两期评价等级均不低于 B 级且其

中一期不低于 A 级；只有一期评价结果的，评价等级不低于

B 级且申请前一年内未发现存在严重不良行为；无评价结果

的，申请前一年内未发现存在严重不良行为。 

第九条  申请公路工程乙级监理企业资质的单位，应当

具备下列条件： 

（一）人员同时满足下列要求： 

1.企业负责人中不少于 1 人具备 5 年及以上公路工程建

设经历，具备监理工程师资格；技术负责人中不少于 1 人具

备 8 年及以上公路工程建设经历，具备公路工程监理业绩的

总监理工程师经历，具备监理工程师资格。上述人员与企业

签订的劳动合同期限均不少于 3 年。 

2.企业拥有中级及以上技术职称专业技术人员不少于 20

人，其中持监理工程师资格证书的人员不少于 10 人，工程

系列高级技术职称人员不少于 3 人，经济师、会计师或者造

价工程师不少于 1 人。上述各类人员中，与企业签订 3 年及

以上劳动合同的人数均不低于 70%。 

（二）业绩满足下列要求之一： 

1.持监理工程师资格证书的人员中，不少于 4 人具备 2

项公路工程监理业绩，且与企业签订的劳动合同期限不少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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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年。 

2.企业具备不少于 1 项二类公路工程监理业绩或者不少

于 2 项三类公路工程监理业绩。 

（三）拥有与业务范围相适应的试验检测仪器设备（见

附件 2）。 

（四）企业信誉良好。有两期及以上公路建设市场全国

综合信用评价结果的，最近两期评价等级均不低于 B 级；只

有一期评价结果的，评价等级不低于 B 级且申请前一年内未

发现存在严重不良行为；无评价结果的，申请前一年内或者

企业成立至申请前未发现存在严重不良行为。 

第十条  申请公路工程机电专项监理企业资质的单位，

应当具备下列条件： 

（一）人员同时满足下列要求： 

1.企业负责人中不少于 1人具备 10年及以上公路机电工

程建设经历，具备监理工程师资格；技术负责人中不少于 1

人具备 15 年及以上公路机电工程建设经历，具备公路机电

工程监理业绩的总监理工程师经历，具备机电专业高级技术

职称和监理工程师资格。上述人员与企业签订的劳动合同期

限均不少于 3 年。 

2.企业拥有中级及以上技术职称专业技术人员不少于 30

人，其中持监理工程师资格证书的人员不少于 12 人，工程

系列高级技术职称人员不少于 10 人，经济师、会计师或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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造价工程师不少于 2 人。上述各类人员中，与企业签订 3 年

及以上劳动合同的人数均不低于 70%。 

（二）业绩满足下列要求之一： 

1.持监理工程师资格证书的人员中，不少于 6 人具备公

路机电工程监理业绩，不少于 3 人具备公路机电工程监理业

绩的总监理工程师或者驻地监理工程师经历，上述人员与企

业签订的劳动合同期限均不少于 3 年。 

2.企业具备不少于 2 项公路机电工程监理业绩。 

（三）拥有与业务范围相适应的试验检测仪器设备（见

附件 2）。 

（四）企业信誉良好。有两期及以上公路建设市场全国

综合信用评价结果的，最近两期评价等级均不低于 B 级；只

有一期评价结果的，评价等级不低于 B 级且申请前一年内未

发现存在严重不良行为；无评价结果的，申请前一年内或者

企业成立至申请前未发现存在严重不良行为。 

第十一条  申请水运工程甲级监理企业资质的单位，应

当具备下列条件： 

（一）人员同时满足下列要求： 

1.企业负责人中不少于 1人具备 10年及以上水运工程建

设经历，具备监理工程师资格；技术负责人中不少于 1 人具

备 15 年及以上水运工程建设经历，具备大型水运工程监理

业绩的总监理工程师经历，具备水运或者相关专业高级技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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职称和监理工程师资格。上述人员与企业签订的劳动合同期

限均不少于 3 年。 

2.企业拥有中级及以上技术职称专业技术人员不少于 40

人，其中持监理工程师资格证书的人员不少于 25 人，工程

系列高级技术职称人员不少于 10 人，经济师、会计师或者

造价工程师不少于 2 人。上述各类人员中，与企业签订 3 年

及以上劳动合同的人数均不低于 70%。 

（二）业绩满足下列要求之一： 

1.企业具备不少于 5 项中型水运工程监理业绩。持监理

工程师资格证书的人员中，不少于 9 人具备大型水运工程监

理业绩，不少于 3 人具备大型水运工程监理业绩的总监理工

程师或者总监理工程师代表经历，上述人员与企业签订的劳

动合同期限均不少于 3 年。 

2.企业具备 1 项大型和不少于 2 项中型水运工程监理业

绩。 

3.企业具备不少于 2 项大型水运工程监理业绩。 

（三）拥有与业务范围相适应的试验检测仪器设备（见

附件 2）。 

（四）企业信誉良好。有两期及以上水运建设市场全国

综合信用评价结果的，最近两期评价等级均不低于 B 级且其

中一期不低于 A 级；只有一期评价结果的，评价等级不低于

B 级且申请前一年内未发现存在严重不良行为；无评价结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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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，申请前一年内未发现存在严重不良行为。 

第十二条  申请水运工程乙级监理企业资质的单位，应

当具备下列条件： 

（一）人员同时满足下列要求： 

1.企业负责人中不少于 1 人具备 5 年及以上水运工程建

设经历，具备监理工程师资格；技术负责人中不少于 1 人具

备 8 年及以上水运工程建设经历，具备水运工程监理业绩的

总监理工程师经历，具备监理工程师资格。上述人员与企业

签订的劳动合同期限均不少于 3 年。 

2.企业拥有中级及以上技术职称专业技术人员不少于 20

人，其中持监理工程师资格证书的人员不少于 10 人，工程

系列高级技术职称人员不少于 3 人，经济师、会计师或者造

价工程师不少于 1 人。上述各类人员中，与企业签订 3 年及

以上劳动合同的人数均不低于 70%。 

（二）业绩满足下列要求之一： 

1.持监理工程师资格证书的人员中，不少于 4 人具备水

运工程监理业绩，不少于 2 人具备水运工程监理业绩的总监

理工程师或者总监理工程师代表经历，不少于 1 人具备中型

及以上水运工程监理业绩的总监理工程师或者总监理工程

师代表经历。上述人员与企业签订的劳动合同期限均不少于

3 年。 

2.企业具备不少于 1 项中型水运工程监理业绩或者不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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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 2 项小型水运工程监理业绩。 

（三）拥有与业务范围相适应的试验检测仪器设备（见

附件 2）。 

（四）企业信誉良好。有两期及以上水运建设市场全国

综合信用评价结果的，最近两期评价等级均不低于 B 级；只

有一期评价结果的，评价等级不低于 B 级且申请前一年内未

发现存在严重不良行为；无评价结果的，申请前一年内或者

企业成立至申请前未发现存在严重不良行为。 

第十三条  申请水运工程机电专项监理企业资质的单

位，应当具备下列条件： 

（一）人员同时满足下列要求： 

1.企业负责人中不少于 1人具备 10年及以上水运机电工

程建设经历，具备监理工程师资格；技术负责人中不少于 1

人具备 15 年及以上水运机电工程建设经历，具备水运机电

工程监理业绩的总监理工程师经历，具备机电专业高级技术

职称和监理工程师资格。上述人员与企业签订的劳动合同期

限均不少于 3 年。 

2.企业拥有中级及以上技术职称专业技术人员不少于 25

人，其中持监理工程师资格证书的人员不少于 12 人，工程

系列高级技术职称人员不少于 10 人，经济师、会计师或者

造价工程师不少于 2 人。上述各类人员中，与企业签订 3 年

及以上劳动合同的人数均不低于 70%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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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业绩满足下列要求之一： 

1.持监理工程师资格证书的人员中，不少于 6 人具备水

运机电工程监理业绩，不少于 3 人具备水运机电工程监理业

绩的总监理工程师或者总监理工程师代表经历，上述人员与

企业签订的劳动合同期限均不少于 3 年。 

2.企业具备不少于 2 项水运机电工程监理业绩。 

（三）拥有与业务范围相适应的试验检测仪器设备（见

附件 2）。 

（四）企业信誉良好。有两期及以上水运建设市场全国

综合信用评价结果的，最近两期评价等级均不低于 B 级；只

有一期评价结果的，评价等级不低于 B 级且申请前一年内未

发现存在严重不良行为；无评价结果的，申请前一年内或者

企业成立至申请前未发现存在严重不良行为。 

 

第三章  申请与许可 

第十四条  交通运输部负责公路工程甲级和机电专项

监理企业资质的行政许可工作。 

申请人注册地的省级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负责

公路工程乙级监理企业资质，水运工程甲级、乙级和机电专

项监理企业资质的行政许可工作。 

第十五条  申请人申请公路、水运工程监理企业资质，

应当向第十四条规定的许可机关提交下列申请材料或者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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息： 

（一）公路水运工程监理企业资质申请表； 

  （二）企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； 

    （三）相关的企业负责人、技术负责人以及专业技术人

员名单； 

    （四）企业、人员从业业绩清单； 

（五）试验检测仪器设备清单。 

申请人应当通过全国公路、水运相关管理系统在线申

请，将前款规定的材料或者信息相应录入系统，并对其提交

材料或者信息的真实性负责。 

全国公路、水运相关管理系统应当向社会公开，接受社

会监督。 

第十六条  许可机关应当按照《交通行政许可实施程序

规定》开展许可工作。准予许可的，颁发相应的公路、水运

工程监理企业资质纸质证书和电子证书。 

电子证书与纸质证书全国通用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 

第十七条  许可机关在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过程中可

以聘请专家对申请材料进行评审，并且将评审结果向社会公

示。 

专家评审的时间不计算在许可期限内，但应当将专家评

审需要的时间告知申请人。专家评审的时间最长不得超过三

十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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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八条  许可机关应当组建资质评审专家库，做好专

家库的维护、使用和监督管理工作。 

许可机关聘请的评审专家应当从其建立的资质评审专

家库中选定，并符合回避要求。因回避等原因资质评审专家

库难以满足需要的，许可机关可以从其他资质评审专家库中

确定评审专家。 

参与评审的专家应当履行公正评审、保守企业商业秘密

的义务。 

第十九条  许可机关作出的准予许可决定，应当向社会

公开，公众有权查阅。 

第二十条  资质证书有效期为五年。 

资质证书有效期届满，企业拟继续从事监理业务的，应

当在资质证书有效期届满六十日前，向许可机关提出延续申

请。 

第二十一条  许可机关对提出资质证书延续申请企业

的各项条件进行审查，自收到申请之日起二十个工作日内作

出是否准予延续的决定。符合资质条件的，许可机关准予资

质证书延续五年。 

第二十二条  监理企业在领取新的资质证书时，应当将

原资质证书交回许可机关。 

第二十三条 公路工程乙级监理企业资质、水运工程乙

级监理企业资质、水运工程机电专项监理企业资质实行告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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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诺制，许可机关制作并公布告知承诺书格式文本，申请人

可自主选择是否采用告知承诺制方式办理。 

申请人自愿承诺符合资质条件并按要求提交材料的，许

可机关应当当场作出许可决定。 

申请人不愿承诺或者无法承诺的，按照本章规定的一般

程序办理。 

第二十四条 许可机关以告知承诺方式作出许可决定

的，应当及时组织对申请人履行承诺情况进行检查。 

发现申请人违反承诺的，许可机关应当责令限期整改。

逾期不整改或者整改后仍不符合承诺的资质条件的，应当依

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撤销其资质许可。 

 

第四章  监督检查 

第二十五条  各级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根据职

责对监理企业实施监督检查，强化动态核查，原则上采取随

机抽取检查对象、检查人员的方式，通过信息化手段加强事

中事后监管，监督检查结果及时向社会公布。 

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进行监督检查时，相关单位和个人应

当配合。 

第二十六条  已取得资质许可的监理企业不再符合相

应资质条件的，许可机关应当责令其限期整改，并将整改要

求、整改结果等相关情况向社会公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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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第二十七条 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监理企业应当及时将

纸质证书交回许可机关，许可机关应当一并注销纸质证书和

电子证书，并向社会公开： 

    （一）未按照规定期限申请延续或者延续申请未获批准

的； 

    （二）企业依法终止的； 

    （三）资质许可依法被撤销、撤回或者资质证书依法被

吊销的； 

（四）法律、法规规定的应当注销资质许可的其他情形。 

第二十八条  监理企业遗失资质证书，应当在公开媒体

和许可机关指定的网站上声明作废，并向许可机关申请办理

补证手续。 

第二十九条  监理企业的名称、住所、法定代表人等一

般事项发生变更的，应当在变更事项发生后十日内向许可机

关申请签注变更。 

监理企业发生合并、分立、重组、改制等情形需要承继

原资质证书的，应当在十日内向许可机关申请重大事项变

更。许可机关受理申请后，应当对申请人是否符合原资质条

件进行核定，符合原资质条件的，可以承继原资质证书，但

不得超过注明的有效期；不符合原资质条件的，应当重新提

交资质申请。不再承继原资质证书的，应当及时办理注销手

续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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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十条  监理企业违反本规定，由交通运输主管部门

依据《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》及有关规定给予相应处罚。

申请人在资质申请过程中的违法违规行为，纳入信用管理。 

第三十一条  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工作人员在资质许可

和监督管理工作中玩忽职守、滥用职权、徇私舞弊等严重失

职的，由所在单位或者其上级机关依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行

政处分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 

 

第五章  附   则 

第三十二条  纸质证书由许可机关按照交通运输部规

定的统一格式制作，电子证书的制作、使用和管理按照交通

运输部有关规定执行。 

  第三十三条  本规定自 2022 年 6 月 1 日起施行。2018

年 5 月 17 日以交通运输部令 2018 年第 7 号发布的《公路水

运工程监理企业资质管理规定》、2019 年 11 月 28 日以交通

运输部令 2019 年第 37 号发布的《关于修改〈公路水运工程

监理企业资质管理规定〉的决定》同时废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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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 

一、公路工程监理业务分类标准 

 一类 二类 三类 

1.路基路面工程 高速公路 一级公路 
除高速公路、一级公路

外的其他公路 

2.桥梁工程 特大桥 大桥、中桥 小桥、涵洞 

3.隧道工程 
特长隧道、 
长隧道 

中隧道 短隧道 

注: 1.本标准使用术语含义与交通运输部《公路工程技术标准》（JTG B01—2014）规定一致。 
2.分类标准中的工程，包含配套的交通安全设施、服务设施和管理养护设施，但不包含公路

机电工程的内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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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水运工程监理业务分类标准 

序

号 
建设项目 单位 大型 中型 小型 

1 

港

口

工

程 

集装箱码头 
沿海 吨级 ≥100000 10000～100000 ＜10000 

内河 吨级 ≥1000 ＜1000 — 

散货码头 
沿海 吨级 ≥50000 10000～50000 ＜10000 

内河 吨级 ≥1000 500～1000 ＜500 

件杂货、滚装、

客运等多用途

码头 

沿海 吨级 ≥10000 3000～10000 ＜3000 

内河 吨级 ≥1000 500～1000 ＜500 

原油码头 
沿海 吨级 ≥50000 10000～50000 ＜10000 

内河 吨级 ≥1000 ＜1000 — 

化学品、成品油、气等危

险品码头 
吨级 ≥3000 ＜3000 — 

舾装码头 吨级 ≥50000 10000～50000 ＜10000 

防波堤、导流堤、海上人

工岛等水上建筑 
最大水深 
（米） 

≥6 ＜6 — 

护岸、引堤、海墙等建筑

防护 
最大水深 
（米） 

≥5 3～5 ＜3 

船坞 船舶吨位 ≥50000 10000～50000 ＜10000 

船台、滑道 船体重量（吨） ≥5000 1000～5000 ＜1000 

港区堆场 
沿海 万平方米 ≥20 10～20 ＜10 
内河 万平方米 ≥10 5～10 ＜5 

港口装卸工艺 
港口项目 
规模 

大型港口工程中

相应装卸工艺 
中型港口工程中

相应装卸工艺 
小型港口工程中

相应装卸工艺 

2 

航

道

工

程 

沿海 通航吨级 ≥100000 10000～100000 ＜10000 

内河整治 通航吨级 ≥1000 500～1000 ＜500 

疏浚与吹填 工程量（万方） ≥200 50～200 ＜50 

渠化枢纽、船闸 通航吨级 ≥1000 500～1000 ＜500 

升船机 通航吨级 ≥1000 500～1000 ＜500 

航标工程 投资（万元） ≥1000 ＜1000 — 

船舶交通管理系统工程 投资（万元） ≥3000 ＜3000 — 
注：1.天然河流港口与航道工程中，潮汐河口的河口潮流段和口外海滨段的工程为沿海工程。 

2.分类标准中的工程不包含水运机电工程的内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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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 

公路水运工程监理企业资质 
试验检测仪器设备配备要求 

 

一、公路工程 

  （一）甲级监理企业资质： 

1.土工试验：烘箱、天平、电子秤、标准筛、摇筛机、

液塑限联合测定仪、标准击实仪；  

2.水泥混凝土、砂浆试验：坍落度仪、压力试验机

（2000kN、300kN 各 1 台）； 

3.沥青试验：针入度仪、延度仪、软化点试验仪、恒温

水槽（控温精度 0.1 ℃）； 

4.无机结合料稳定材料试验：滴定设备、路面材料强度

试验仪、标准养护箱； 

5.混凝土强度检测：回弹仪； 

6.路基路面检测：灌砂仪、路面取芯钻机、连续式平整

度仪、贝克曼梁（含百分表）； 

  7.钢材与连接接头试验：伺服万能试验机、弯曲装置（含

弯头）、反向弯曲装置（含弯头）； 

8.测量设备：水准仪、全站仪。 

（二）乙级监理企业资质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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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土工试验：烘箱、天平、电子秤、标准筛、摇筛机、

液塑限联合测定仪、标准击实仪；   

2.水泥混凝土、砂浆试验：坍落度仪、压力试验机

（2000kN、300kN 各 1 台）； 

3.沥青试验：针入度仪、延度仪、软化点试验仪、恒温

水槽（控温精度 0.1 ℃）； 

4.石灰试验：滴定设备； 

5.混凝土强度检测：回弹仪； 

6.路基路面检测：灌砂仪、路面取芯钻机、连续式平整

度仪； 

7.测量设备：经纬仪、水准仪。 

（三）机电专项监理企业资质： 

  1.光功率计/光源； 

  2.光时域反射计； 

  3.数字式地阻仪； 

  4.钳形电流表； 

  5.照度计； 

  6.数字万用表； 

  7.数显卡尺； 

  8.RCL 测试仪； 

  9.涂镀层测厚仪（磁性、电涡流）； 

  10.超声波测厚仪。 

    二、水运工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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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（一）甲级监理企业资质： 

1.土工试验：烘箱、天平、电子秤、标准筛、摇筛机、

液塑限联合测定仪、标准击实仪； 

  2.水泥混凝土、砂浆试验：坍落度仪、压力试验机

（2000kN、300kN 各 1 台）； 

    3.集料试验：压碎指标测定仪；   

4.混凝土强度检测：回弹仪； 

5.钢材与连接接头试验：伺服万能试验机、弯曲装置（含

弯头）、反向弯曲装置（含弯头）； 

6.测量设备：水准仪、全站仪。 

（二）乙级监理企业资质： 

1.土工试验：烘箱、天平、电子秤、标准筛、摇筛机、

液塑限联合测定仪、标准击实仪； 

    2.水泥混凝土、砂浆试验：坍落度仪、压力试验机

（2000kN、300kN 各 1 台）； 

3.集料试验：压碎指标测定仪； 

4.混凝土强度检测：回弹仪； 

5.测量设备：水准仪、全站仪。 

（三）机电专项监理企业资质： 

  1.经纬仪、水准仪、测距仪； 

  2.拉压力传感器、荷重传感器； 

  3.手持数字转速表； 

  4.数字万用表、数字钳形电流表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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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5.绝缘电阻测试仪、接地电阻测试仪； 

  6.照度计； 

  7.超声波测厚仪、超声波探测仪、超声波涂层测厚仪； 

  8.红外式温度计； 

  9.噪声计、水平仪、风速仪； 

10.焊缝检验尺、厚薄规、螺纹量规、游标卡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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